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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(申設二類電信業務-數據類之

網際網路接取業務)營業規章 

第一章  總則 

第一條  本營業規章（以下簡稱“本規章”）依電信法第二

十七條第二項及「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」訂定

之。 

第二條  客戶租用本業務，其權利義務關係，除電信法及其

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規章之規定。 

第二章  營業項目 

第三條  本公司所提供之網際網路接取業務 (以下簡稱本業

務)係利用電信機線設備，附加電腦及相關應用系統

等軟硬體設備，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。主要營業

項目係網際網路接取服務。 

第三章  收費標準及服務條件 

第四條  客戶租用本業務，應檢具網路服務使用同意書及身

分證明文件提出申請。辦理各項異動時亦同。 前項

申請本公司得配合客戶特殊之需求，另以簽訂契約

方式辦理之。契約之有效期限及終止條件，依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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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同意書或契約內容定之。 

第五條  凡經使用者帳戶所發生之費用，客戶有支付之義

務。客戶可依申請或契約內容享有本公司所提供之

相關服務。本公司各項服務之收費標準皆報請電信

總局備查。收費標準如附件一。 

第六條  本業務租用服務項目，不包括用戶須向第一類電信

業者申請租用市內電路之費用及設備裝設費，客戶

需自行申請並繳交所需之款項予第一類電信業者。 

第七條  客戶申請暫停使用或因欠費致暫停使用者，其停止

使用期間，租費仍應照繳。 

第八條  本公司為業務需要，依法令規定得使用客戶在本公

司登記之資料。前項資料本公司得編印或建置客戶

目錄，便於業務所需及法令規定範圍內使用該等資

料。 

第九條  本業務各系統運作時間為每週七日，每日二十四小

時。但業務性質特殊者，本公司得另訂系統運作時

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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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 本公司基於系統維護需要，必要時得暫時縮短或停

止運作時間。但應於七日前公布或通知客戶。當月

通信阻斷累計在十二小時以上者，每十二小時扣減

全月租費三十分之一，但不滿十二小時部分，不予

扣減。當月阻斷不通應扣減之租費總額以當月應繳

租費為限。 

第十一條  客戶儲存於本業務系統之資訊，本公司於約定容

量內應負保管之責。 

第十二條  本業務相關系統可供客戶儲存信息之容量及期

間，由本公司視設備情況另定之。 

第十三條  本業務可擷取之任何資源，非經所有者正式開放

或授權，客戶不得違法使用。 

第十四條  本公司應維持本業務系統設備之正常運作，遇有

障礙應儘速修復。但客戶自備設備者，應自行檢

修。客戶使用本業務，如因本公司系統設備障礙、

阻斷，以致發生錯誤、遲滯、中斷或不能傳遞而

造成損害時，其所生之損害，除按第十五條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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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扣減租費外，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十五條  客戶租用本業務，因不可歸責於客戶之原因，致

系統障礙不能通信時，本公司應扣減租費。通信

連續阻斷十二小時以上者，每十二小時扣減全月

租費三十分之一，但不滿十二小時部分，不予扣

減。當月阻斷不通應扣減之租費總額以當月應繳

租費為限。客戶租用本業務，由於天然災害之不

可抗力致不能通信者，自連續阻斷屆滿三日之翌

日起至修復日止，不收租費。前項阻斷開始之時

間，以本公司查覺或接到客戶通知之時間為準。

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，依實

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。 

第四章  契約之終止 

第十六條  客戶租用本業務自本公司設備裝妥可供使用之日為

起租日，起租日之租費不計。申請終止租用時，以

客戶通知之預定終止租用日期為終止租用日，終止

租用日之租費按一日計。起租月或終止租用月之租

費按實際租用日數計算，每日租費為全月租費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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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之一。本公司得視業務性質或配合客戶特殊需

要另訂起租日或終止租用日。 

第五章  權利及義務 

第十七條  客戶應按同意書或契約中所約定之租用方案或優

惠專案繳納各項相關費用。客戶於租用後若欲變

更前所約定之方案或專案，可填妥變更申請書通

知本公司，該項變更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之次月

生效。客戶租用本業務應繳之費用，應在本公司

通知繳費之期限內繳清，逾期未繳清者，本公司

得註銷其申請或通知定期停止其使用。經再限期

催繳仍未繳納者，由本公司辦理終止租用，客戶

所積欠之費用，客戶仍須繳納。客戶對本公司之

服務等事宜有異議者，得利用本公司公布之服務

電話 05-3796699、0800200367 提出申訴。在確認

責任歸屬前，本公司暫緩催費或停止通信。 

第十八條    客戶須遵守電信法規、智慧財產權保護、網際網

路 Internet 國際慣例及其他法令之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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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    客戶應備妥連結網際網路所需之一切軟、硬體設

備，本公司對此不負任何責任。 

第二十條    本公司公司無法保證客戶自網路所擷取資料之適

用性，正確性與完整性。如客戶因此而產生直接

或間接之損失時，本公司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客

戶與資訊提供者間因使用本業務而發生紛爭，應

由雙方自行解決，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二十一條    客戶租用本業務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公司

得暫停其租用，並由客戶負一切法律責任： 

1.  有竊取、更改、破壞他人資訊情事者。  

2.  有擅自複製他人資訊轉售、轉載情事者。 

3.  有違反使用服務契約條款、相關法規命令或

危害通信情事者。 

第二十一條之一電信之內容違反法令規定者，經該法令主管機

關以書面通知後本公司得依其通知辦理停止或暫

停通信服務。停止或暫停用戶通信期間，用戶

仍應繳納月租費。停止或暫停通信導致之後果

及可能之損失概由用戶自行承擔，並由用戶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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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用戶不得因此而要求本公司

任何補償或賠償。  

第二十二條   本公司如因情勢變更，得暫停或終止全部或一

部分業務之經營，客戶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補

償。但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一個月公告

並通知用戶。客戶已繳費尚未達使用期限者，

應扣除實際使用日期後折算現金退還客戶。 

第六章  其他 

第二十三條  本公司對客戶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，並遵守電

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、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

護法施行細則及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

辦法。 

第二十四條   本公司客戶因私有網路架構變動或聯絡地址，

電話變更時，應主動通知本公司，以維護客戶

使用權益。 

第二十五條   客戶對於個人之帳號及密碼負保密之責，並就

其密碼及帳號下之一切活動負責，即凡以該帳

號或密碼所為之行為，均視為客戶本身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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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。本公司對客戶違反本款所生之損失不負責

任。 

第二十六條   本公司對於曾經違反本約，信用不佳或有不良

記錄之客戶，保留拒絕提供服務之權利。 

第二十七條  本規章未規定事項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二十八條  本規章自公告日施行。  

附件一 收費標準 

附件 1-1  固接專線網際網路接取資費表 

項  目 
固接專線上網 

1 2 3 4 5 6 

速  率 64K 128K 256K 512K 768K T1 

上網 

月租費 
$4,800 $10,000 $20,000 $40,000 $60,000 $120,000 

系  統 

設定費 
1,500 

 

附件 1-2 固接專線上網連線資費比較表 

 64K 128K 256K 512K 768K T1 

大揚 ISP $4,800 $10,000 $20,000 $40,000 $60,000 $120,000 

中華電信 

（包月制） 
$6,000 $12,500 $25,000 $50,000 $75,000 $150,000 

中華電信 $3,808 $8,925 $17,255 $34,510 $54,145 $102,9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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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網站用戶） 

與中華電信 

相較之折扣 
8 折 8 折 8 折 8 折 8 折 8 折 

大揚 ISP 

(電路月租) 
$4,080 $11,600 $11,600 $11,600 $11,600 $11,600 

電路月租 
(中 華 電信 收 取 ) 

$5,100 $14,500 $14,500 $14,500 $14,500 $14,500 

大揚 ISP 

(電路裝設) 
$16,800 $22,400 $22,400 $22,400 $22,400 $22,400 

電路裝設 

(中 華 電 信收 取 ) 
$21,000 $28,000 $28,000 $28,000 $28,000 $28,000 

 


